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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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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重庆市公

安局南岸区分局获

悉，当地警方近日侦

破一起非法倾倒危险

废物污染环境案，查

获犯罪嫌疑人7名，协

助生态环境部门妥善

处置非法倾倒的废漆

渣13.6吨。

新华社 王琪 作

通讯员 鹿萱

退休后做个体户的叶阿姨不幸遭遇车祸，与肇事方就赔偿

数额产生分歧。受害人超过法定退休年龄，肇事方是否需要赔

偿误工费？近日，温州市鹿城区法院审理了此案。

2020年1月6日下午4点左右，65岁的叶阿姨骑着电动

车，与刘某驾驶的公交车碰撞后发生侧翻，又与停在路面的小

轿车碰撞。

事故致叶阿姨多处骨折，先后两次住院，经鉴定构成十级

伤残，误工期评定为210日。同时，经交警部门认定，公交车司

机刘某负事故全责，叶阿姨和路面小轿车车主无责。

因赔偿金额无法协商一致，今年10月，叶阿姨将公交公

司、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医疗费、误工费等24万余元。

庭审中，各方主要就赔偿款中的误工费知否需要支付，展

开激烈辩论。保险公司认为，事故发生时，叶阿姨已超过法定

退休年龄，不同意赔偿误工费。

法院审理认为，叶阿姨虽然已过法定退休年龄，但她提供

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以及所在交易市场提供的证明等，可

以证实她一直在正常经营店铺。由此可见，叶阿姨在事故发生

时有相应的劳动收入。

事故发生后，虽然店铺没有停止经营，叶阿姨也没有提供

具体误工费损失依据，但综合证据、生活常理判断，因事故造成

叶阿姨无法提供劳务，增加了店铺其他人工费用。

参照浙江省2020年度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60251

元/年的标准，法院酌情确定误工费每天为166元，经合计，被

告应赔偿叶阿姨误工费3.49万元。

法院同时认定，肇事司机刘某在事故发生时属于执行职务

行为，应当由用人单位即公交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结合在案证据，法院最终判决公交公司赔偿叶阿姨9.6万

元，保险公司赔偿13.28万元。

法官表示，如今越来越多超过退休年龄的老人，愿意继续

“发光发热”，选择再就业或者创业，缓解养老压力。法院如果

机械认定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就不支持赔偿误工费，将不利于

“老有所为”。

法官同时提醒，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

确定；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

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3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

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3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

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

通讯员 海萱

充值油卡可享8折，这样的优惠，你心动了吗？

殊不知，这背后是一个典型的“空手套白狼”骗局。

近日，这场骗局的策划人朱某因诈骗罪，被海宁市法

院判处有期徒刑12年3个月，剥夺政治权利2年，并

处罚金30万元，责令退赔各被害人损失。

2020年，沈某经朋友介绍认识了朱某。得知朱

某曾在加油站工作过，充油卡可以拿到8折优惠，沈

某便托朱某帮忙充值油卡。短则一星期，多则大半

个月，朱某就会将钱冲到沈某的油卡中。几次下来，

沈某已经十分信任朱某，还将朱某介绍给他人充值。

随着“生意”越做越大，充值的人也越来越多，朱

某开始收取“订金”，并推出了“现卡”“期卡”等“业

务”，客户只需要等待几天至半个月，就可以拿到相

应的充值卡。

在折扣的诱惑下，不少

人纷纷将“订金”转给朱某。

然而到后来，距离约定的日

期过去许久，朱某都没有将钱充值到位。今年4月，

朱某向警方投案，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

原来，朱某所谓的优惠都是骗人的。2020年9

月至2021年4月，朱某以原价或接近原价的价格，

从网上或加油站等处进来油卡。在此过程中，朱某

通过收取押金、延迟交货及用新资偿还旧债等方

式，维持资金周转，并制造有利可图的假象，诱骗购

买人持续加大投资，后因无法弥补亏空，导致资金

链断裂，骗取被害人沈某、丰某、仲某等16人共677

万余元。

所得钱款，朱除部分用于购买加油充值卡外，其

余被用以偿还贷款、购买彩票、日常消费等。

法院认为，被告人朱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

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方式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

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遂作出上述判决。

小区外墙瓷砖脱落
砸伤小车，
物业该不该赔？

有读者问：
我所在小区的外墙有一高处的瓷

砖已裂缝、膨起多日，但物业公司一直

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最近，我停在楼

下车位的车辆被脱落的瓷砖砸中受

损，事后我要求物业公司赔偿损失，但

遭到拒绝，理由是外墙的产权人是全

体业主，瓷砖脱落造成的损失，只能由

全体业主承担。

请问：物业公司的说法对吗？

本报作答：
物业公司的说法是错误的，其必

须赔偿损失。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五十三条规

定：“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

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

他人损害，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

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

侵权责任。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

人赔偿后，有其他责任人的，有权向其

他责任人追偿。”

也就是说，承担建筑物脱落、坠落

致人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一是

存在损害事实，即包括财产损失、人身

损失和精神损失等。二是损害是由建

筑物脱落、坠落造成。三是损害与建

筑物脱落、坠落存在因果关系，即前者

为后者所引起，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

两者之间具有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

联系。四是物件所有人、管理人或使

用人不能证明自己对物件脱落、坠落

没有过错。

鉴于本案确有小车受损的事实、

小车受损与外墙瓷砖脱落存在因果关

系，物业公司究竟应否担责，取决于其

是否属于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之

一，是否存在过错。

回答应当是肯定的：一方面，物业

公司属于管理人。因为《物业管理条

例》第二条规定：“物业管理，是指业主

通过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由业主和物

业服务企业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

对房屋及配套的设施设备和相关场地

进行维修、养护、管理，维护物业管理

区域内的环境卫生和相关秩序的活

动。”也就是说，虽然涉案外墙面依法

属于该栋建筑物全体业主共有，但业

主已经将维修、养护、管理事项委托给

了物业公司，并缴纳了物业管理费，物

业公司自然具有属于责任主体；另一

方面，物业公司存在过错。在瓷砖已

裂缝、膨起多日的情况下，物业公司一

直没有采取任何防患措施，对应当预

见可能会给他人造成的损害，疏忽大

意或轻信可以避免，无疑意味着其不

但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反而存在

过错。

（颜东岳）

充值油卡可享八折？小心被人“空手套白狼”

花甲老人遇车祸，保险公司拒赔误工费
法院：支持“老有所为”，得赔

非法倾倒危险废物非法倾倒危险废物
涉罪涉罪！！


